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主机托管申请表
	用户信息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管理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托管主机详细配置及规格
	品    牌
	
	型    号
	

	
	CPU
	
	内    存
	

	
	硬    盘
	
	操作系统
	

	
	高    度
	
	申请域名
	

	
	托管条件
	□ 双电源   □ 多网口   ( 机架服务器   □ 有导轨
（只有双电源、有导轨的机架式服务器才能托管）

	
	开放端口
列    表
	
	服务范围
	□ 校内     □ 校外
（如若校外，需填写《系统外放申请单》）

	主要用途
	

	远程运维需求
	运维公司
	

	
	运维人员
	
	联系电话
	

	
	运维方式
	□无需     □VPN     □VPN+堡垒机     □其他                  

	( 同意并遵守托管协议（托管协议见附页）

	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
	                            盖章（签字）：

	信息化中心技术人员意见

	是否具备托管条件
	
	IP分配
	
	机柜
	

	信息化中心负责人审核意见

	                           盖章（签字）：


注：本表一式贰份(正反打印)，二级单位、信息化中心各存壹份。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

主机托管规章制度
为了规范校园网络管理，提高网络服务质量，保障我校网络信息化工作的持续稳定发展。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信息化中心”）对校内网络用户提供主机托管服务，具体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如下：

1．主机托管服务是指主机托管用户（以下简称“用户”）将本部门服务器放置于信息化中心的机房，通过校园网络对外发布信息或提供网络服务。

2．办理主机托管服务的对象（用户）只限校内各部门并经过备案的信息系统，其他个人和社会团体暂不开放此项服务。

3．用户办理主机托管业务首先要对运行的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并填写《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主机托管申请表》，由信息化中心技术人员审核、主任同意后可办理主机托管手续。待批准后与信息化中心沟通，并将被托管服务器送至指定的机位。

4．用户方对被托管服务器进行现场维护，需在信息化中心办理维护登记，用户方的服务器现场维护人员应主动配合管理人员做好主机的登记、维护等工作。托管服务器更换主机或更改其硬件配置前，需及时向信息化中心提出现场维护申请，并在之后修改申请表中的相关参数。

5．用户自行负责被托管服务器上安装的各类软件（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的介质和版本证明，并自行负责安装调试和日常维护，包括服务器的硬件设备维护和系统程序的运行维护，用户拥有被托管服务器的权限。

6．用户使用被托管服务器对外提供服务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从事有违国家法律法规的任何非法活动，一经发现在被托管服务器上从事任何非法活动，信息化中心有权强制关闭该服务器。

7．用户在服务器的日常工作中，要加强对服务器的维护，及时查毒、杀毒，做好数据更新，对数据备份等。服务器系统必须及时升级安装安全补丁，弥补系统漏洞；必须为服务器系统做好病毒及木马的实时监测，及时升级病毒库，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如果托管服务器出现设备故障或系统程序危害到其他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信息化中心有权责成用户停止该程序或该服务器的运行。紧急情况下，如影响到校园网络正常运行时，考虑到保障相关网络环境正常运行的其他必要因素，信息化中心有权强制中断托管服务器运行并同时通知用户。

8．被托管服务器只能提供正常的并通过审批的服务，绝对不允许用户在被托管服务器上做代理服务器或通过被托管服务器进行任何下载。被托管服务器需满足信息化中心机房的电力和环境要求。

9．对外提供访问服务的信息系统必须通过专业公司进行等级保护测评，完成公安备案、安全整改，并签订《XX信息系统（网站）安全承诺书》、《信息化项目保密协议》。

10.对于违反制度的，信息化中心有权进行处理并移交学校相关部门。触犯法律的，可通过学校相关部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11．本规章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